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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戶籍之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無待許可，惟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

序，人民入出境之權利，並非不得限制，但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

例原則，並以法律定之，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本院釋字第四

五四號解釋即係本此旨趣。依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規定，自由地

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

別之規定，是法律就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設有限制，符合憲法上

開意旨（參照本院釋字第四九七號解釋）。其僑居國外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之國民若非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仍應適用相關法律之規定

（參照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五條第一項、第七條規定），

此為我國國情之特殊性所使然。至前開所稱設有戶籍者，非不得推定具

有久住之意思。

七十六年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制定於解除戒嚴之際，

其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係為因應當時國家情勢所為之規定，適用於動員

戡亂時期，與憲法尚無牴觸，業經本院釋字第二六五號解釋在案。但終

止動員戡亂時期及解除戒嚴之後，國家法制自應逐步回歸正常狀態。立

法機關盱衡解嚴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之情勢，已制定入出國及移民

法，並於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復基於其裁量權限，專就入

出境所制定之相關法律規定施行日期。國家安全法於八十一年修正，其

第三條第一項仍泛指人民入出境均應經主管機關許可，未區分國民是否

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一律非經許可不得入境，對於未經許可

入境者，並依同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侵

害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之自由，國家安全法上揭規定，與首開解釋意旨

不符，應自入出國及移民法之相關規定施行時起，不予適用。

釋字第五五九號解釋（92.5.2.）

【解釋文】

基於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凡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事項，應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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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涉及財產權者，則得依其限制之程度，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

命令予以規範。惟法律本身若已就人身之處置為明文之規定者，應非

不得以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委由主管機關執行之。至主管機關依法律

概括授權所發布之命令若僅屬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者，並非法

所不許。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保護令之執行機關及金

錢給付保護令之強制執行程序，對警察機關執行非金錢給付保護令之

程序及方法則未加規定，僅以同法第五十二條為概括授權：「警察機關

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雖不生

牴觸憲法問題，然對警察機關執行上開保護令得適用之程序及方法均

未加規定，且未對辦法內容為具體明確之授權，保護令既有涉及人身

之處置或財產之強制執行者（參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三條及第十五

條），揆諸前開解釋意旨，應分別情形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

令定之，有關機關應從速修訂相關法律，以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

旨。

行政執行法之執行機關除金錢給付之執行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

屬行政執行處外，其餘事件依其性質分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機關為之

（參照行政執行法第四條），依上述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警察機關有

執行金錢給付以外保護令之職責，其於執行具體事件應適用之程序，

在法律未依上開解釋修改前，警察機關執行保護令得準用行政執行法

規定之程序而採各種適當之執行方法。

【解釋理由書】

基於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凡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事項，應以法律

定之；涉及財產權者，則得依其限制之程度，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

命令予以規範。惟法律本身若已就人身之處置為明文之規定者，應非不

得以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委由主管機關執行之。至主管機關依法律概

括授權所發布之命令若僅屬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者，並非法所

不許，經本院解釋有案。從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警察

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尚

釋字第五五九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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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牴觸憲法問題。主管機關內政部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上開授權，於中

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發布之警察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

暴力案件辦法，其內容與立法機關授權之本意並無違背，該辦法第十九

條第一、二項規定：「警察機關依保護令執行交付未成年子女時，得審

酌被害人與相對人之意見，決定交付之時間、地點及方式。」「前項執

行遇有困難無法完成交付者，應記錄執行情形，並報告保護令原核發

法院。」係對執行法院所核發保護令之細節性事項，亦無違法可言。

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民事保護令係法院為防治家庭暴力，基於

保護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或其他特定家庭成員，而依聲請或依職權

對實施家庭暴力者所核發。同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保護令之執行，由

警察機關為之。但關於金錢給付之保護令，得為執行名義，向法院聲請

強制執行。」僅規定保護令之執行機關、金錢給付保護令之執行程序。

同法第五十二條雖授權訂定非關金錢給付事件之執行辦法，但對警察

機關執行上開保護令得適用之程序及方法均未加規定，且未對辦法內

容為具體明確之授權，保護令既有涉及人身之處置或財產之強制執行

者（參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揆諸前開解釋意旨，

應分別情形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有關機關應從速

修訂相關法律，例如在家庭暴力防治法中，就非金錢給付之保護令明定

其執行機關及執行程序所依據者為行政執行法或強制執行法；若授權

訂定執行辦法者，應就作為及不作為義務之執行等，如何準用上開法

律，作細節性規定，以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旨。

行政執行法之執行機關除金錢給付之執行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

屬行政執行處外，其餘事件依其性質分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機關為之

（參照行政執行法第四條）。按各級法院裁判之執行，以由該管地方法

院依強制執行法為之為原則，如法律有特別規定亦得委由行政機關依

行政執行法執行（參照行政訴訟法第三百零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遇

此情形，有執行權限之行政機關，亦屬上開行政執行法第四條所稱之

該管機關。依上述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警察機關有執行金錢給付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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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令之職責，其於執行具體事件應適用之程序，在法律未依上開解

釋修改前，警察機關執行保護令得準用行政執行法規定之程序而採各

種適當之執行方法。

釋字第五六○號解釋（92.7.4.）

【解釋文】

勞工保險乃立法機關本於憲法保護勞工、實施社會保險之基本國

策所建立之社會福利制度，旨在保障勞工生活安定、促進社會安全。勞

工保險制度設置之保險基金，除由被保險人繳納之保險費、雇主分擔

額所構成外，另有各級政府按一定比例之補助在內。依勞工保險條例規

定，其給付主要係基於被保險人本身發生之事由而提供之醫療、傷殘、

退休及死亡等之給付。同條例第六十二條就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子

女死亡可請領喪葬津貼之規定，乃為減輕被保險人因至親遭逢變故所

增加財務負擔而設，自有別於一般以被保險人本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給

付，兼具社會扶助之性質，應視發生保險事故者是否屬社會安全制度

所欲保障之範圍決定之。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八日制定公布之就業服

務法第四十三條第五項，就外國人眷屬在勞工保險條例實施區域以外

發生死亡事故者，限制其不得請領喪葬津貼，係為社會安全之考量所為

之特別規定，屬立法裁量範圍，與憲法第七條、第十五條規定意旨尚無

違背。

【解釋理由書】

勞工保險係國家為實現憲法保護勞工、實施社會保險等基本國策

所建立之社會福利制度，旨在保障勞工生活安定，促進社會安全。該勞

工保險制度設置之保險基金，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除由被保險人繳

納之保險費、投保單位之分擔額所構成外，另有各級政府按一定比例

之補助在內，保險制度之運作亦由國家以財政支持（勞工保險條例第十

五條及第五章參照）。依同條例規定，其給付主要係基於被保險人本身

發生之事由而提供之醫療、傷殘、退休及死亡等之給付。勞工保險條例

釋字第五六○號解釋




